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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廣達文教基金會 函
地址：111台北市士林區後港街116號9樓
承辦人：楊欽智
電話：02-28821612#66682
Email：Chin.Chih.Yang@quantatw.com

受文者：臺南市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2月17日
發文字號：廣達藝字第112021700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文 (1120217001_Attach1.docx)

主旨：檢陳本會辦理112學年度廣達《游於藝》計畫申請簡章，

敬請鈞局(處)協助發文轉知與鼓勵所屬單位踴躍參與。

說明：

一、112學年度廣達《游於藝》計畫預計於各縣市徵募15個承辦

單位(盟主)，申請時間自即日起至112年2月24日止，簡章

及各式表單詳如附件，敬請鈞局(處)協助發文轉知與鼓勵

所屬單位踴躍參與。

二、縣市各級學校如欲參與廣達《游於藝》計畫，可於112年3

月8日盟主遴選結果於本會網站公告後，逕向各縣市盟主洽

詢進行申請事宜。

正本：基隆市政府教育處、桃園市政府教育局、新竹市政府教育處、新竹縣政府教育
局、苗栗縣政府教育處、彰化縣政府教育處、南投縣政府教育處、雲林縣政府教
育處、嘉義市政府教育處、嘉義縣政府教育處、臺南市政府教育局、高雄市政府
教育局、屏東縣政府教育處、宜蘭縣政府教育處、花蓮縣政府教育處、臺東縣政
府教育處、金門縣政府教育處、連江縣政府教育處、澎湖縣政府教育處

副本：本會藝文處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